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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标项目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本协议是收到《中标通知书》后签署的项目框架协议，实际执行金

额以具体采购合同为准。该《框架协议》虽已对双方权利及义务、违约责任等作出

约定，但《框架协议》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

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、

2025年 3月 19日披露了《关于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

125）、《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46）。公司下属控股子公

司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中国电信服务器（2024-2025 年）集中采

购项目（招标编号:ZJZB-2024-18920）的供应商，现对合同签署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了双方签字盖章的《中国电信服务器（2024-2025 年）集中采

购项目 ARM-A 服务器（G 系列）、GPU 服务器（G 系列）（神州云科）设备及相关服

务采购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。 

1、交易双方： 

买方：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

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卖方：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2、合同标的：中国电信服务器(2024-2025 年)集中采购项目的设备和服务 

3、合同期限：合同将保持其有效直至双方已完全履行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且

双方之间的所有付款和索赔已结清。 

4、中标份额：ARM-A服务器（G系列）总份额 65,045.42 万元（含税），GPU服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

务器（G系列）总份额 22,793.00万元（含税）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柯瑞文 

注册资本：21,310,000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1号 

2、名称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柯瑞文 

注册资本：9,150,713.8699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1号 

（二）交易对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

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签订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 

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规模大，资金实力雄厚，

资信情况良好，履约能力有保障。 

    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双方权利义务 

买方和卖方同意由卖方和/或供应商作为买方的设备及服务供应商，向买方和

/或采购方出售用于中国电信服务器(2024-2025 年)集中采购项目的设备和服务。

卖方和/或供应商按照本框架协议要求，向买方和/或采购方提供详尽可操作的技

术文件和服务。 

（二）采购安排 

在有效期和协议约定的供货份额内,买方和/或采购方有权通过向卖方和/或

供应商下达订单的方式采购设备及服务。买方和/或采购方有权按照实际采购需求

向卖方和/或供应商下达订单。双方约定按照双方签字盖章的方式对采购订单的法

律效力进行确认并由卖方和/或供应商传回买方和/或采购方。 

（三）交付标准 

本合同下交付的货物应当符合技术规格所述的标准。如果没有提及适用标准，



则应当符合中国国家标准或者货物来源国适用的官方标准。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

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。 

（四）履约保证金和质量保函 

卖方和/或供应商应当在本合同生效后 5 日内以银行保函、银行转账、电汇、

支票等方式向买方一次性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10,000,000.00 元。保修期满后

10日且双方不存在任何未了结事项的，买方向卖方和/或供应商退还履约保证金余

额（如有）。以现金形式提交保证金的，应当同时退还保证金本金和银行同期存款

利息。 

卖方和/或供应商向买方和/或采购方提供质量保函的，应当提供不可撤销保

函，作为卖方和/或供应商履行保修期质量保证义务的担保。 

（五）价格 

本协议项下买方和/或采购方向卖方和/或供应商支付的金额以订单进行结算，

具体金额以订单费用金额为准。双方将各自承担中国有关机构根据中国税法向其

征收的所有与合同履行有关的税费。 

（六）付款 

订单下的费用由采购方以银行转账、电汇、支票等方式付至卖方和/或供应商。

卖方和/或供应商依据采购订单约定的发票抬头以及发票金额，直接开具对应金额

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发票。采购方应当按以下条款向卖方和/或供应商支付当期采购

订单下的费用： 

1、到货付款 

订单及到货验收单签署且卖方和/或供应商按照本合同约定全部交付合同设

备，且收到卖方和/或供应商提供的单据后 30 日内，采购方向卖方和/或供应商支

付当期采购订单总价的 80%的到货付款。 

2、测试付款 

合同设备签署到货验收单后 5个月内、设备测试通过且收到卖方和/或供应商

提供的单据后 30日内，采购方向卖方和/或供应商支付当期采购订单总价的 15%的

测试付款。 

3、保修期尾款 

保修期满且收到卖方和/或供应商提供的单据后 30日内，采购方向卖方和/或

供应商支付当期采购订单总价的 5%的保修期尾款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

项目如能顺利实施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该合同的签订

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事项，不会造成公司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

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协议是收到《中标通知书》后签署的项目框架协议，实际执行金额以具体采

购合同为准。该《框架协议》虽已对双方权利及义务、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，但《框

架协议》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

导致的履约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该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规定履行了

相应的审批程序，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中国电信服务器（2024-2025年）集中采购项目 ARM-A服务器（G系列）、

GPU服务器（G系列）（神州云科）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


